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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.

巴
基
斯
坦
方
面
之
消
息
傳
至
印
度
稱
， 

印
度
曾
派
兵
至
阪
處
騎
脅
巴
基
期
毋
安
全
。 

東
德
乓
士
逃
亡
被
殺 

一(
西
議
烏
爾
辛
美
聊
社
雷)
一
名
慶
獲 

逃
ffi的
東
隠
難
民
對
西
唸
邊
境
守
軍
酬
，
東 

餌
一 
名
軍
隊
欲
逃
往
西
德
時
，
被
其
司
袍
所 

蟾
殺
，
駭
逃
抵
西
隠
之
難
民
爲 
一 名
機
械
匠 

，
年
廿
四
歲
，
於
星
期 
一 晚
開
始
逃
亡
，
於 

星
期
二
逃
抵
西
隽
。

南
越
軍
購
日
摩
托
車 

(
東
京
争
聯
宣
電)
此
間
權
威
人
士
星 

期
二
宜
稱
，
日
本
製
造
商
匕
售
給
南
越
軍
以 

二
萬
三
千
五
百
架
摩
托
車
，
所
有
摩
托
車
皆 

e*6^^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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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.
倫
敦
路
透
社
電)
英
國
吓
員
杏
整 
同
意
北
大
所
指
歐
洲
之
或
离
費
之
久Y 

間
的
一
項
新
聞
報
導
，
相
國
防
部
信
希
利
正
一 
此
間
的
消
息
謝
，
北
大
餐
會
貝
在
歐 

計
制
一 
革
命
性
的
戰
畧
，
餌
戰 8
基
噂
利
 
沸
戰
爭
上
，
已
假
定
聲
磨
册
天
才
能
結. 

深
信
如
一
旦
歐
洲
發
生
核
子
戰
爭
，
至
結
束 
束
，.此
外
即
收
傳
出
其̂

^

石*
字
，
但.

無
論
如
何
比
五
大
之
敷
字
要
高
「點
。

目
前
，
北
大
軍
事 3
以
正
霞
融
諭
全
部

時
不
會
超
過
五
天
。

該
新
聞
報
導
帽
，
政
府
當
局
已
將
此
一

意
見
轉
知
各
北
大
西
洋
公
約
組
織
盟
國
，
同 
的m
畧
問
題
，
英
官
員
稱
，
英
國
對
北
大
所 

時
欲
裁
倣
英
國 
仟
西
德
的
五
萬
九
千
名
駐
軍 
作
之
戰
畧
，
以
及
對
駄
洲
阮
作
之
防
衛
，
皆 

，
削
减
因
供
應
此
批
軍
隊
所
需
費
用
。 

與
二
月
時
公
佈
之
國
防
队
策
鱗
關
0.,. 

北
大
西
洋
公
約
組
織
十
行
盟
國
，
目
前 

英
國
對
北★
所
作
之
歐
洲
戰
畧
所
表
示 

正
存
計
劃
歐
洲 
一 日.發
牛
非
核
子
戰
爭
，
約 
之
意
見
，
如
一旦
戰
爭
爆
發.
，
核
子
武
器
戰 

計
可
能
需
九
十
日
才
能
結
束
。 

難
以
避
免
。

英
國
官
貝
否
認
新
聞
報
導
指
英
國
所
計 

英
國
亦
表
示
，
矗
持
足
够
兵
刀
，
預 

創
者
非
普
通
戰
而
爲
我
子
戦
，
並
指
英
國
不 
防
受
到
磁
脅
舖
可
以
歷
付
。

，

否
認
更
改
對
北
大
組
織
國
防   

@

間
，
喀
什
米
爾
東
南
部
從
未
駐
守
過 
111度
的 

任
何
軍
璇
。

.
1
8
^
5
1
1
1
 ̂
»
4
4
.
4
.

蘇
發
射
统
瘦
太
空
船

計
總
統
用
會
受
制
柬
國
之
歡
迎
。 

男
童
首
次
地
震
不
死 

終
在
醫
院
牆
倒
喪
生 

(
土
耳
其
依
斯
坦
堡
路
透
社
電)

1

名 

三
歲
如
男
童
，
行
第
一 
次
地
震
中
倖
免
於
雕 

，
而
却A
第
二
次
地
震
中
而
不
幸
喪%
。 

，

弦
男
童
任
第
一*
地
震
中
，
曾
被
埋
段 

倒
塌
房
国
的 
|»礫
屮?
其
父
母
皆！5

信
彼
已 

身
死
，
但
當
軍
隊
在.墨
  

»

掘
時
，
却
發
医 

該
男
童
躺
於 - 
木
板*
*
僮/
傷
豊
。- 

( 

其
父
母
龍
館
俄
義
每
督
院
，
但"
第
二 

，赛
地
震
發
生
時
，
内
軟
隙
部
分
牆
劈
倒
蜜
而 

禮
壓
死
。

(
莫
斯
楊
美 M
速
強
营
朧
昨H
發
射 

一 枚
重
三
千
六
百 
一 瞟
磅
重
之
大
空
實
卷 

船
飛
往
月
球
，
顯
示
噂
零
篇
駛
之
冒@
船

一作
用
與
美
幽
所
屬
殮
攝
探
測
號
相
问 

同
拍 
St一在
太
空*
■
演
近
地
球F

衛   

>6

讐
夜
一
蕨
聯
丿.
月 

通声
一
號
，
官
方
又 

|!况

良
妙
，
此
一 

*
»
3
同
在
目
球

拗
蘇
聯
官5
之
甬 

球.太
空56

被
命
名
通 

稱
；
如
月
神
三
墨
 

人
造
衛
星
與
美
國7
%

軌
跡
中
運
行
。：*..7
蹲
，

；
； 

塔
斯
焼
公
雁
藤  

3

實
讎w

rn)  

之
但
用
，
賞
齧
邊
會
遮
近
太
空
的
精
跳

森
要
求
加
空
軍
嘗
一 

(
S
 比
亞
曹
独
加
美W
社
電
一
森
比
881

如

.%•
:•.. •
“
.，％

■■■■. 応
奮
小

••:•'*:,
』
,/& %
占4
某

，二磁毀斯歙̂̂̂
藩證醵應嘩 

瞽
15 持費查，除藏 W知寥鳳藤動 < 

大作小 貿彙   

* 能棚
“号渡像质商，

、»
■

"♦已
通
知
加
拿
大
政
府
籁
出
在
具■
內 

.
建
空
軍
噴
射
中
琢
，
此
行
動
可
能
貫
中
非
洲 

.
對
脫
離
英
聯
部
組
織
的
成
脅
表
示
。

Q
：
該
加
拿
大
空̂
中
隊A
数
約
大
百<
,
 

南
有
趣
働
，
學
  

«|會
撤
離
森
比
亞
，R
期 

"
*
本
年
木
月
九
8-前
撤
出
，
建
日
期
即8
 英 

,事
邦
部
長
之
齢
幕
日
期■

- 
詹
遜
支
持
亞
洲
和
曾 

(
年
盛
帽
廿.五
日 
1ft約
時
鬱
電)
美 
<31 

■
唐
過
昨
曾
表
示
熬
烈
支
持 -
項
全
體
腼
洲 

國
誉
議
，
談
判
解
决
越
函
戰
事
・
同
時
並 

衷
明
美
國
亦
顧
窟
參
加
重
開
日
內
瓦
國
際
會 

蟻
，
討
論
越
南
和
平
間
間
，
但
由
泰
，
禺
， 

罪
等
三
國
所
提
議
金
體
福
洲 
家
會
議
談
判 

越
戰
，
已
正
式
貸
北
越
所
拒
絕
。

業
性
質
，
旅g
 
蜉

二

：
.、二
之
 

英
国
向
加
拿*
^
/
黄
   

M
拿
能
. 

曾
任
官
邸
設
昂N

!

支
决
奪
，   

#
加
猫/
 

老
偷
名
英
工
商
業
名
等.
^
一 

費
査
在
參
加 ̂
孝
罰
方
警
拜
訪
英
國 

貿
易
部
国
文
臣
，
困,
济
談
約
半
小
時
之
久

云
。 

E

 

戴
高
樂
准
項
球
訪
萌 

《
巴
黎
美
聯
社
.W)'

國
公
閣
昨

公佈

戴
囊
鶴
的
出
強
帝
，
破
將
以
十
九 

、
：；M

s.

签
価
里
時
儀
慮
於
手
日
飛
注
非 

源
愛
斯S
皮
强   

X
矗
   

*
依
阿
产
巴
，次 一

-

• 
卷
龍
展
賣
孟
乍
匕*

(
西
貢
廿
正
日
翼
痴
触
嵯/
據
此
、間
美 

軍
總
部
報
吿
； 5 
機
羣̂

日
打
破
至
前
紀
錄 

生
-»共
分
一
四
六
批
過
鞄
空
襲
北
越
，
包
括 

森
襲
十
人
個
油
庫
及
一
列
旱
車
卡
運
輸
火

站
即
飛
往
柬 
is.
B'蘇
微
■

柬
埔
寨
飛
往 

南
太
书
洋
法
网.核
自
漫
震
基
乎.：.
： 

S 
聞
部
長
波
磨
犷
在
成
閣
會
胡
作
一

訪锻簡擧歸 /㈠
目■
無一 

測海統舒整驾有砲怨写市頊一車，破壊廿5車卡,t

■

4

聲
抽
-&炉
点
二.：；；
2

:

4

(
强
省
品
先
整!6等
■
能*
朗
々
罐
球
郵
報
編*

里
泰*
昨
在
連
個
金
ml
g: 

J
t
"
灘*
聲
我
的
俗
交
政
策3
决
金
管
篆
独
釣
蛇
盛
清
燃
 

«
竈
的
减
伤
較
爲
次
之
，
融
謂
中
洪
的
糞
高
泪̂

塞
裳
自
行
重

査
里
套

以
復
失
地
；.、 

^
1
^
5
3
寸

藤
信

2

界
發
展
會   

@1 時2  

1

 

礎
，
而
根
據
共
產
叁

建
强
國
的
地
位
，
由淤一“毋
皆
成
此
項
最
爲
目
標
，
故
目
前
中
共
佛
湖
鳌.向
鬲4

方
專
設
 

出
終
止
美
國
甲
行N

^^
的
政
無 

>.,,及
簽
 
lr.各
項
邊"薔
鹹

Y

穢
日
，變
电
胡
粧
邦
的 

另
方
面
要
收
復
中
抵
釜
町
壑
尹
同
時
，
不.胡
土
之
一
部
份
。;
：
；
：
：
，

欧*
8
及
簽
 
1T.各
項
邊"薔
鹹
仁
布
日
，變
瞄
胡
粧
邦
的

中
共
办
從
各
種
方
感
遥
栗
在
亞
洲
的
傾
導( 

權
，
例
如
在
所
上
暮
二
当
影
薩
？

尤
. 

其
是
對
於
其
相
隣
的
齢
國
家
如
柬
埔
寨
及

泰
來
又
艄
，
就
。
孝
人
的
眼
光 
-M療
， 

rtl共
對
於
領
土
饗 8
，不
會
超
過T  
收
復 

失
地
」
的
限
度
2. 外
.
他
何
以
菅
之
呢
！
因

*
 春
着
願
著
的
窦
現
。

細
甸
等
的
外
交
關 

泰
來
曾
任
地

•
爲
中
共
無
侵
畧
野
心
的
表
男
，
各
人
均
电
以 

從
事
實
上
觀
察
，
當
中
共
與
印
度
邊
爭
蜉
期 

，
中
共
車
事
勝
利
，
長
驅
直
入
印
度
境
內
， 

.
在
停
戰
之
後?
中
共
即
輪
其
單
隊
撤
離
，
仍 

在
糾
紛
中
的
邊
由
土
地
，
以
靜
候
禍
來
的
事 

塾
發
展
，
即
飽
對
於
國
家
解
放
戰
爭
的
地
區 

，
中
共
的
領
袖
會
宣
佈
：
深
信
各
地
的56
家 

解
放
戰
爭
，
必
鎖
全
賴
當
地
人
民
力
量
爭
取 

，
勝
何
，
例
如
現
存
南
越
的
越
共
，
亦
無
一
額
依

戰
遠
駅
特
派
制
者 

間
長
駐
中
國
大
陸

三
年
，
其
中
有
一
黑

採
訪
制
聞
，
昨
日
鑫
，中
共
此
等
自
標

,

對
放
B:、產
土
義
的̂

^

微
，.而
受
國
家
王 

義
的
鬱®
刖
較
爲
豪
，
假
定
蔣
介
石
領
導 

下#
國
氏
政
府
，   

II..;豪
京
執
政
，
先
替
乏

澤
東
領
導F
的
共
蠢
 

同
樣
的
目
標
，
中
微
 

界
地
區
，
在
中
國
覇

■
，
蔣
氏
亦 ̂
尋
求 

『
失
埋
」是
在
於
遞 

眼
光
中
，
此
等
失
地

是
由
旨
去
/

國
歎
積
弱
樫
期
，噩
抬
胃
勉
器
鷺
e

e'$
^
=
 n

,

S^

太

平

洋

法

總

統

分

訪

非

洲

東

南

亞

人

4
国

age
8
 

2
 0L

、

A

■

669

路
透
能
電)
現
頂
七 4
 八
歳
聲
頑
總
統
載
高
樂
，•
今
日
繼
乘
巨
型 

D
C
人
式
軍
事
爲
機
，
卅®
^
命
說
弾
，

第
南
憂
太
平
祥
匾
名
地
，修
毋
期
湾
 

5
 期
內
飛
自
篷
五
十
大
小
中
断
胃
世
界
旅
程
，
麻*
訪
'181 越
弱
鄭
邦
柬
浦
膏
，
可
能
從

一(
巴
黎
廿
五
日

4

。用 
5

中
活
動
，
斡
旋
育 
ffl'
JS 皱
和
苗
帽
。
• 

-
k
i
F
  

fc.' 

法
總
理
鹿
比*

今
昏
冨
籌
部
長
^
^

官m
，
親
赴
日
黎
機
埸
熱
家
歉
送
法
總
、 

統
夫
婦
動
程
出ar

毒
6
;{.
•,
—

:

.

1

H
 

戴
高
燊
首
籍
赴
非
洲*

，親
盛
法88

黑■

蘭
，S
B
^
K
小
時
後"
轉
往
非
洲.

①

」
显

.m 欄
曇
家
養
电
囊
此
行
，，融
不 

館
生
產
飴
剣  

h

®"局
面
肉
力
量
，
但
至
少
能 

使
法
國
爵
內
即
作
策
獲
致
微
薄
的
利
益
。

部
訪
衣
索
匹
亜
一
曾
曜
我
墨
帥
製"

斯
。 

、• 

現
此
間
曾
享
對
於
戴
氏
飴
徐
主*

粧 

任
務
何
在
，
偷
未
母
有
正
式
的
直
贰
，
低
作 

最
嚴
守
秘
密
中
，
僅
透 a
在
其
此
次
旅
行
全 

程
二
萬
匕
千
里,
將
热
九
月
一 
日
訪
柬
國
首 

都
奠
邊
府
時
，
在
八
寓
座
之
的
大
禮
中

«-誤 

電
要
演
講
，
禽
最
主
要
聲
潮
豊
、
屆   

W

瘟
,

一8

^

軍
隊 

(
澳
洲
堪
倍
拉
路
透   

iiH'電.)
美
國
總
統 

詹
遅
於
星
期
三
曾
發
出- 
私
人
函
件
，
給
步 

澳
洲
首
相
何 ®
特
，
皎   

^
城
讚
澳
洲
軍
隊
於 

.
上
爵
四
 6
 薛
越
與
共
黨
軍
施
戰
鬥
時
丿
英 

勇
，
詹
遜
在1B

中
稱
，
富
一
場
戰
爭
到
你
跟 

前
時
，
最
好
能
有
澳
洲
軍
隊 
件
你
身
旁
併
肩 

戰
呼
。
(

:
印
孟
買
市
羣
衆
暴
動 

「G
N

^m
M

8®
&

演̂

^

驚
捕
 

五
百
名
暴
健̂

^

成1#
被
源
，礙
交
通 

#•名

”也
撮
難
勤
者
的
此
陶
市
府
作
抗
議
行 

動
時
，
與
警
方
發
生
衝
突
而
被
捕
。

- 
印
度
新
聞
通
訊
社
精
，
暴
動
事
件
由
談 

羣
衆
抗
議
中
央
政
對
對
爲 哈
利
斯
特
州
與
孟 

一
蘇
功
州
径
界
紛
爭
陆
處
置
不
當
，
於
横
過
暮 

路
時
，
與
警<®

牛
衝
突
。
，

一 /
暴
動
事
存
由
印
度
左
翼
組
織
作
號
召 

人
，
眼
左
亂
組
織
委
員
會
除
發 
118 抗
議
事
件 

外
，
並
要
求
此
間
工
人
於
今
日
舉
行
大
罷
工 

，
要
求
提
高
工
資
制
度
。

印
度
否
認
威
脅
巴
國 

(
新
憶
里
美
聯
社
電)
印
度
國
防
部
昨 

中
否
認
外
間
一 
段
報
吿
，
謂
印
度
軍
隊
曾
調 

至
喀
什
米
爾
東
南
部
的
巴
基
斯
坦
擾
境
上
。 

I* 
部
門
發
宫
人
解
，
在
過
去
八
個
月
to

紀

國
越
南
戦
爭

戴
高
樂
將
坦
誠
表
白
其

五 號 j

的
心
情
，
而
法
娘
理
龐
tr牡
等
亦
将
直
接
由 
T- 

一.巴
黎
飛
往
柬
京
，
會
合
動
氏
，
協
同
估
動
。 

』 

戦
爲
藥
於
出
國
前
夕
，遊 M
僧
召
璃
 

-
一閣
秘
密
集
曾
，
計
論
此
訪
册
旅
行
間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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彖
託
之
鼠
專
之
過
早
，
伍
耐
師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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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
最
編
著
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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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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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

一、
戴
髙
樂
可
能
在
柬
國
壬
子
施
漢
諾
之
前
， 

.

，
發
表 

#■■■論
，向
世
界
人
士
摄H
軽
吿
，
認 

爲
越
南
戰
爭
將
引
起
巨
大
炎
患
，可
能
彩
成
一 

世
界
性
的
核
原
戰
爭
，幷
呼
籲
義
量
把
握
機 

/
會
，
促
成
立
即
停
戦
，
但
戴
氏
亦
不
會
直
接 

提
出   

•w 定
的
解
决
方
法
。

法
總
統
對
於
越
戰
竹
題"
向
來
主
張
根 

據
一.
九
五
四
年
日
內
瓦
會
議
簽
訂
的
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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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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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一元

一越南，切實

約
，
規
定
所
有
外
一

維
護
財
南
半
島
國
家
的
中
立
地
位
。

據
接 
-S戴
氏
的
人
士
情

:•■■■法
總
統
現
覺 

得
越
載
日
越
恶
化
的
昼
面
，  

<- 
所
瞥
免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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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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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首
相
與
勞
長
忙
碌
調
停
美
成
功 

4

奧
太
瓦
以)
首
相
丕
爾
遜
遇
昨
晚
呼 

籲
雙
方
放
棄
他
們
的
成
見
，
解
决
lit次
嚴
重 

;
的
域
路
罷
工
，•
彼
妥
求
鐵
路
工
人 

們
，
暫♦
答
允
工
資
，
於
路
局
的 

收
入
增
加
郷
，
然
後
由
公
司
方
面 

僧
加
工 s
,

同
時
，
彼
乂
皆
吿
， 

価
着. 

»,.;因
貫
罷
丄
而
威
脅
加
阈
經 

涙
之
帝
，
政
桂
必
殖
投 ®
行
動
。 

彼
昨
晚 
3W.•
只
要
仲
裁
者
認 

:

8138

氏•
會
育
一
施
曙«
，-S
政 

•
唐
仍
不
會
召
集
國
會
，
立
注
制
裁 

」
之"

策
一
：
望
今
日
，
勞
工
部
長
固
古
臣
今 

■

 
日
宏
與
勞
實
曼
后
擧
行
會
歯
， 

工
「1
笫
資lie

後 
«:會
博
商
肘 

当
自
動
取
消
罷
工
的
行
動
。 

皆
古
臣
駐
貝
須
要
在
基
木
的
解
執
點 

上
，
修
『賞
象
，   

811,和
談
仍
候
僅
續
下
著 

路
五
方
叫
，
决
定
戯
明
日
，
即
星M
五 

日
下
手
一
時   

»/:8
 行
罷
丄
。

直
电
目
前 3
止
，
勞
資
雙
月
的
高
級A 

■
均
旧
出
，
合
約
是
無
法
成
功
，
故
此
明
日 

的
罷
工
能
不
可
能
避
免
的
。

匿
古
臣
承
现*
成
功
希
望
用
微
，
可
易 

經
過
星
期
三
日
的
會
議
饯6

彼
並
未
游
橐
希 

望
，

因
貫
各
工
業
的
首
領
們
，
證
爲
明
日
籬 

瘓
整
個
金
加
交
通
之
罷1
應
法
避
免
，
乃
及 

早
簿
傭
，
利
用
箕
車
運
直
，
藉
以
镭
植 
f®們 

產
品
痴
流
加
晚
己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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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很
多
叫
作
冬
，
寄
任
交
逸
力
偏
，
払
必 

昨B
加
拿
大
太
平
洋
航
空
公
司
及
加
拿
大
航 

空
公N
特
别
多
人
購
栗.
偌
加
太
平
洋
弧
空 

公4
*.合
雑
i:-貝
准
量
天
一 
班
族
來
囘
窦
埠 

與
滿 e

Rrlsl
間
「科
飴M
班
攥
，
但/
加
拿 

大
航
空
公
可 
8||厚
備
增
加
班
機
，
以
利
旅
客 

:
東
蜃
懲
糧
食
走
私( 

:
人
東20

基
以
坦
搐
加
美
to
st电
).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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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
詈
町
的
防
第 S

S''按
圏
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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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-»: 植
殺
任 

何
有
即
痛
痴
小
青
米
偷
運
往
印
度
善
，如
 

接
獲
时
奸
簾
走
豪
麟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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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
締
厲
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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旭
余
較
因
印
度
备
收
買
糧 

.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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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- 
米
動
裳
国
磨
：
尹
十
产
：
： 

町
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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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帝
由
整
基
媒 r
a

8*牛
糧
飲 

缺
乏
働
發
爨
蔗
酷*
斯
埋
建"
在
糧
食
充 

裕
階
動
，疲
年
射
曇
憩
避
虐
町
饗
事
件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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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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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斯
坍
剣
嬾
利
第
轟
著
學
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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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W
大
雨
發
中
铁
水
，
由
此
影
購
糧
食
收
欧 

，修
成sgw

^i<，

因
雨
該
标
需
要
實 

6..任
何
能!$

皆
劇
冬
杼
毂
i/"
箧
糧
食
外

該
羣
傷
辱
田
横
運
動
的
日
人
胃
「
白
人.渣
滓 

」
，
警
方
曾
派
出 
巨
五
十
名
警
员
維
持
秩 

序
。

布85

不
愉
快/
事
机9
?
十
六
名
白
人 

談
脅
員
綻
上
瞥e
e
但
育
部
分
白
人
却
持
牌 

歉
迎
民
權
運 
0)者
。

亞
拉
斯
加
森
林
大
火 

(
亞
拉
斯   

mJ州
费
亜
賓
州
美
聯 «
電
| 

面
積 
八+ 
萬
典
畝
的
森N
，
星
期
一
一
突
發
生 

大
火
，
該
森
味
橫
誇
加
美
兩
州
，
火
勢
已
蔓 

処
至
美
國
亞
州
之
六
哩
内
。

美
國
農
林
管 ®
局   

»
高
人
展
，.麟
大
火
一 

於
七
月
一
日
舞
在
加
拿
大
尤
岡
州
邊
境 «
 生 

，
地#
靠
近
麗
解
河
。

、 
演
發   

<,:人 
18，
美

»-使
用
巨
大
力
置■ 

*
妙
强
帽
火
勞
控
制"
■
境
上
之
樹
仲
仍A.. 

嫩
蜂
华
，
敏
國
邊
境
上
並
沙
任
何
人
。
樸
滅
一 

.
火
勞3
館
火
絵
上
星
期
内
衝
破
船
制
線
，
向
一 

亜
拉
斯
加
州
小
鵬
鎖
伸
延
，
農
林
局
己
增
派
一 

四
頁A
前
，荏38物

換
救
工5:

，
並
加
派
飛
機• 

一6
 燃
燒
地
底
投
下
千
順
以
上
99-化
學
藥
品
。 

羅
拔
豎
尼
地
名
望
增 

(
華
盛
頓
美 «
#
龍
)
美
國
前
副
總
统 

尼
兑
遜
預92,

倉
遜
總
粽
如
感
露
共
和
黨
壓 

力
太
大
時
，
可
能
在
一
九
六
八
年
之56

統
競 

選
時
，
放
棄
目 
80副
總
顧
堪
富
，
改
選
籍
拔 

堅
厄
地
埸
總
統
候
選
人
。

尼
克
遜
本
人
亦
用
能
成
til
九
六
八
砲 

時
，
代
表
斐
相
黛
作
競
韻
乙
熾
統
候
蔑
人
， 

.融
在
知
者
自
中
愕
，在
超

*..，
可
能
祐
存
带 

望
看
例
詹
遜N

r

堅
尼
地
相
併
合
<)U競
選
。 

此 - 
83僚
副
總
統
麗
，
最   

2T劇
公
共
輿 

論
中
，
顯
承
羅
抜
堅
尼
地
賞
氏
土
黨

3 -
較
受 

.
飮
迎
聖FAJ

:
: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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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

尼
見
遜
另
靜"
假
如
儈
遜
在
」
丸
六
八 

年
再
不
競
選
，
當
优
倣
濡
代
表
民
主
黨
無
疑

伊 
一 定
會
選
整
尼
鈍   

^
陪
伴
競
選
之L

、，蘇
求
英
词
制
美
侵
略 

」
:;•
《
竟
断
整
遼
就
&
5
蘇
輪
向
同
在
一 

九A
四
年
在
田
内
瓦
传
主
離
的
英
國
致
使

-"• 

势
知
户
要
雄
英
障
寥
藤
麻
聯
蜂
一
方
行
動

>.,, 

要
求
美■
停
止iR

柬
海
密
询
短
複
富
。
； 

乔
茂
皎
一
仙&
心
触
的
毎
商̂

會
制
結
束
法 

國 
ft.一ffl■ 
黴
支
那
的
長
期
脈
笋
，
俺
齒
南
分
爲 

南
北
離
鯉
梦
确％
;

酎
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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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
•
績
公
文*
七
竦
牆
並
指
資
美
國
干
擾 

柬
浦
藝
之
獨
年
，
辜
涉
法
國
之
网
改
号
同 

時
美
爾
並
進
入
柬
浦
塞
國
内
，
破
壞
在
日
內 

瓦/
.
簽
定
圆
協
利
胃
。

「

•； 

馥然礬
婚窿
，昨
鑿
89:此
一
盧
岬
乏

行
動
，顯
示
翼
國
翱
東
南
胴
之
「
侵
畧
一
， 

因
此
釵
求
齊
國
共
间
設
法
制
叱
美
國
。 

省
輪
職
員
醞
釀
罷
工 

个
窶
訓
》
単
詩
管
政
府
經
營
的
卑
詩
海 

輪
公
司
之
二
百
五
十
备
上
髙
級
職
員
，
發 

出
成
脅
，
除
非
他
們
獲
嚙I
會
代
嵌3
不
然 

611决
定
於
丸
冃
六
日
爲
罷
工
的
開
始
峙
間
。 

船
長
，
大
副65H

程
師
均13

經
向
政
府 

指
出
此
項 $
求

“，St

求
加
拿
大
海XW

務
工 

會
代
表
他
們
。
，

然
而
卑■
海
輪
公
司
月
面
謂.
・
彼
從
未

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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芝
市
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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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 生
亂
事 

( 
芝
斬
引
柒
齢 
II電
)
二
百
五
十
名
民 

梅運
動
避
行
者9
星
期
二
晚
在
芝
加
哥
東
南 

部
白
人
住
宅
區
56 行
時
，
受
到
白
人
他
辱
駡 

，，
也
投
擲
石
頤
與
酒
瓶
等
,.6

此
批
段
權
運
勸
备
，
仍
然
在
實R
彼
等 

的
要
求
，
要
求
政
府
實
行
居
住
自
由
行
動
， 

隠
放
芝
市
白
人
住
宅
區
。
星
賜
二
晚
該
批
民 

權
者
被
白&
侮
辱
後
，
仍
照
常
修
第
二
次
之 

•遊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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